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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産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ISENSE KELON ELECTRICAL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海信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921) 

                               公告 

          變更在香港代表接受送達法律程序文件的代理人 

本公告乃海信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第13.51條之規定作出。 

本公司收到在香港代表接受送達法律程序文件的獲授權代表崔新田先生呈辭。本公司董

事會(「董事會」)謹此宣布，本公司依據香港法例第 622 章《公司條例》第 16 部的規

定在香港代表接受送達法律程序文件的獲授權代表由崔新田先生變更爲孫開陽先生，從

二零一五年十月八日起生效。 

 

                                                 承董事會命 

                                             海信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湯業國 

中國廣東省佛山市，二零一五年十月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爲湯業國先生、于淑瑉女士、林瀾先生、田野先生、劉洪

新先生及賈少謙先生；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爲徐向藝先生、王新宇先生及王愛國

先生。 
 


